
新乡县合河乡生强线材厂“5·8”一般坠落
事故调查处理情况评估报告

2024 年 5 月 8 日 8 时 25 分，位于新乡县合河乡生强线

材厂院内发生一起一般坠落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30

万元。

2024 年 5 月 7 日上午 10 时许，生强线材厂经营者赵小

玉与河北武安裕华钢厂业务员赵京联系采购一批原料盘圆。

该批货物随后由赵京联系晟凯公司车主桑平方负责运输，司

机李国庆。2024年 5月7日李国庆驾驶重型半挂平板货车（牵

引车所有人：新乡市晟凯汽贸有限公司，车牌号：豫 GK2325；

挂车所有人：辉县市陆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牌号：豫

GFB99 挂，挂车平板车厢高约 1.30 米）从新乡到河北武安裕

华钢厂装车。当日 21 时 50 分出发回新乡，5 月 8 日 06 时

51 分到达新乡县合河乡贾桥村生强线材厂。08 时 11 分，李

国庆驾驶车辆到达生强线材厂指定位置停车。随后开始卸货，

卸货工作由生强线材厂负责，其工人李连花负责用航车卸货，

田文连负责称重计数。在卸车过程中，08 时 15 分，李国庆

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自行爬上平板货车。期间李连花对司

机李国庆进行劝阻，并说明卸车期间航车周边不允许有人。

08 时 24 分，司机李国庆下车在车间内拿了一个撬杠随后上

车，使用撬杠对固定盘圆的防滑钢管进行复位，因用力过猛

等原因，身体失去平衡从平板货车上坠落下来（时间 08 时

25 分，当时车上只有李国庆一人，未受到外力作用），头面



部着地，造成头部开放性外伤，大量血液及脑组织流出。事

发时车辆为静止状态，坠落时无外力作用，坠落场地平整无

杂物。

经新乡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国庆系高坠致特重

型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事故发生后，新乡县应急管理局于

5 月 12 日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并于 2024

年 9 月 3 日完成事故调查报告，并上报县政府。新乡县人民

政府于 2024 年 9 月 5 日作出批复，同意该事故调查报告。

新乡县应急管理局根据县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对

新乡县合河乡贾桥村生强线材厂及其主要负责人赵小玉立

案调查，并根据相关法律作出行政处罚，对新乡县合河乡贾

桥村生强线材厂处罚款人民币肆万零壹百元。

一、“回头看”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新乡县应急管理局已启动事故回头看相关程序，由局长

亲自部署，分管副局长具体抓落实，相关业务科室落实做好

相关工作。新乡县应急管理局及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属地政

府不定期对新乡县合河乡贾桥村生强线材厂进行监督检查，

督促该公司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确

保该公司相关工作落到实处。

二、事故责任单位、人员行政、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目前，对新乡县合河乡贾桥村生强线材厂罚款人民币肆

万零壹百元的行政处罚均已收缴完毕，对新乡县合河乡贾桥

村生强线材厂经营管理者赵小玉已按要求整改完毕。

三、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新乡县应急管理局及属地合河乡政府已加

强对新乡县合河乡贾桥村生强线材厂监督检查，并邀请第三

方服务机构的专家对该公司进行隐患排查，督促新乡县合河

乡贾桥村生强线材厂落实责任，排查隐患，落实整改；同时，

要求新乡县合河乡贾桥村生强线材厂积极开展自查自纠，严

格落实员工的安全培训工作，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管理，开

展事故警示教育；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严格执行外来人

员登记制度，严格外来人员进入生产区域，确保外来人员安

全管理到位；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到位，组织制定实施本单位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进行整改等。

四、事故发生单位及行业领域有关人员受教育情况

事故发生后，新乡县合河乡贾桥村生强线材厂已落实加

强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并开展事故警示教育，积极召开安

全生产会议，落实事故警示教育，积极开展企业自查自纠，

排查并整改事故隐患。

五、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强化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

合河乡政府在事故发生后，召开事故分析会，分析原因

和不足，深入开展辖区内各类企业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并

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督促各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和作息时间，积极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确保安全生产稳步向前。

六、存在问题



企业主要负责人存在侥幸心理，思想上对安全生产工作

还不够重视，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不够常态化，应急演练不

到位。建议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切实

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扎实做

好监督管理工作。

新乡县应急管理局

2025 年 5 月 12 日






































































































